
固定资产报废申请注意事项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规范固定资产报废申请流程，确保材料完整、程序合规，现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
一、材料提交时间要求
日期逻辑关系：专家论证日期 > 会议纪要日期 > 处置申请表日期。
请务必按此顺序安排各环节时间，避免因日期倒置导致材料退回。
示例流程：
6月15日：组织专家论证并填写《专家论证意见表》；
6月18日：形成会议纪要；
6月20日：提交《固定资产处置申请表》并签字及盖章。
二、资产清单电子版预审
预审要求：
申请部门需先将拟报废资产清单电子版发送至资产管理处邮箱（邮箱地址：zcglc@succ.edu.cn）。
资产管理处将协助审核清单完整性（如资产编号、名称、规格、数量、原值等），并反馈修改意见。
未预审直接提交纸质材料的，可能存在遗漏风险。
三、专家论证要求
论证形式灵活：
可选择单项资产单独论证或同类/同专业资产合并论证（如：同一类型教学设备、同型号设备等）。
合并论证时，需在《专家论证意见表》中列明所有资产明细，并说明合并理由。
四、报废资产范围
本次仅受理固定资产报废，无形资产（系统资产分类中的无形资产）请等待下次通知。
五、会议纪要内容要求
会议纪要需包含以下关键信息： 资产大类（如教学设备、行政办公设备等）；
数量、原值、净值（以系统导出数为准）；报废原因：明确说明（如：超过使用年限、技术淘汰、损坏无法维修等）。 
六、实物回收
待本次报废拍卖流程结束，资产管理处将另行通知实物回收时间及地点，在此之前请各部门妥善保管好待报废物资。
七、其他提示
所有纸质材料需使用A4纸打印，签字处须为手写签章。材料不全或不符合逻辑的，将退回补正，可能影响报废进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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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6月6日
